
附件1

产前筛查（诊断）考试人员资质审核要点
一、产前筛查（诊断）人员进修单位
（一）省内外产前诊断技术培训基地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南京鼓楼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华西妇产儿童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二）福建省各设区市产前诊断分中心
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南平市妇幼保健院、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宁德闽东医院、漳州市医院、泉州市妇幼保健院、三明市第一医院、龙岩市第一医院。
（三）省内产前诊断机构人员可在本院进修，由本单位开具进修证明。
（四）参加并通过国家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的学员和已获得外省母婴保健技术产前筛查（诊断）许可的人员，视为符合进修要求。

（五）经省产前诊断中心评估认可的其他产前诊断中心。
二、进修时间
进修时间为2015年及以后。
三、报名人员应为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人员或助产机构人员

四、报考产前诊断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条件
满足进修单位条件中1、3、4点之一，进修时间不少于3个月（儿科除外），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临床医师

1.从事遗传病咨询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并符合以下条件：
（1）医学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具有5年以上遗传病咨询相关临床工作经验。

（2）接受过临床遗传学专业技术培训，具备相关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

2.从事产前咨询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妇产科执业医师资格，并符合以下条件：

（1）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5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

（2）接受过临床遗传学专业技术培训，具备相关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

3.从事儿科诊疗活动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儿科执业医师资格，并符合以下条件：

（1）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5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

（2）具备以下相关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识别常见出生缺陷、单基因遗传性疾病、开展临床指导及评估预后的能力，对出生缺陷胎儿围产期保健进行指导。

（二）超声产前诊断医师

从事超声产前诊断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并符合以下条件：

1.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5年以上妇产科超声检查工作经验。

2.接受过超声产前诊断的系统培训，具备相关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

（三）实验室技术人员

实验室技术人员应当具有相应卫生专业技术职称，并符合以下条件：

1.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2年以上临床实验室工作经验。

2.接受过产前诊断相关实验室技术培训。

五、报考产前筛查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条件
满足进修单位条件中任一条件，进修时间不少于2个月，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临床医师

从事临床咨询的医师应当取得妇产科执业医师资格，并符合以下条件：

1.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2年以上临床咨询相关工作经验。

2.接受过临床遗传学专业技术培训，具备相关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

（二）超声产前诊断医师

从事超声产前筛查的临床医师应当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并符合以下条件：
1.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2年以上妇产科超声检查工作经验。

2.接受过超声产前诊断的系统培训，掌握胎儿系统超声筛查要求的正常图像与常见严重胎儿结构异常超声图像的识别能力。

（三）实验室技术人员

生化免疫实验室技术人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2年以上临床实验室工作经验。

2.接受过产前诊断相关实验室技术培训，具备相关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




